家庭分區  羅馬書 2008

7. 神彰顯因信稱義 (3:21-31)

一. 簡綱
1. 神義的彰顯與稱義的方法（3:21-31）

1. 不藉律法（3:21）

2. 靠信耶穌（3:22-23）

3. 基督代罪（3:24-26）

4. 全面救恩（3:27-31）

二、背頌經文：
但如今　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、有律法和先知為證．就是神的義、因信耶穌基督、加給一切相信的人、並沒有分別．因為世人都犯了罪、虧缺了　神的榮耀。(羅馬書 3:21-23)
三、經文解釋與討論
羅 3:21
但如今　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、有律法和先知為證．

舊約的律法和先知有講論 “神的義” 記載嗎? (創15:6, 羅4:1-3, 9-23, 詩32:1-2, 羅4:4-8)
羅 3:22
就是神的義 (righteousness from God)、因信耶穌基督、加給一切相信的人、並沒有分別 (毫無區別的臨到所有信的人)
· 義的來源是從那裏? 什麼人能得到神的義? 得到神的義有沒有因種族, 年齡, 性別等條件? 
羅 3:23
因為世人都犯了罪、虧缺了神的榮耀。(NIV for all have sinned an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)
· “世人” 是包括了那些人?

· “虧缺了神的榮耀” 是指什麼榮耀? (創1:26-27)
· 為何罪會使人缺少了神的榮耀? 

· 聖經中有些什麼例子是提到人榮耀神? 

· 有什麼例子是人虧缺神的榮耀? 

羅 3:24
如今卻蒙　神的恩典、因基督耶穌的救贖、就白白 (freely, without a cause, undeservedly) 的稱義。

NIV
and are justified freely by his grace through the redemption that came by Christ Jesus.
· 世界上有什麼是白白, 無條件的賜給我們的?

· 白白得來的東西是否價值比較低? 上好的東西是否一定花上昂貴的代價? 

· “救贖” 是什麼意思? 聖經中有什麼 “救贖” 或 ”贖回” 的例子?

· 救贖的代價是用了什麼代價?

· 稱義和赦免的意思相同嗎? 
羅 3:25
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、是憑著耶穌的血、藉著人的信、要顯明　神的義．因為他用忍耐的心、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．

NIV
God presented him as a sacrifice of atonement, through faith in his blood. He did this to demonstrate his justice, because in his forbearance he had left the sins committed beforehand unpunished--

· “挽回祭” 這個字也譯為 “贖罪祭” (新譯本), 或譯為 “施恩座” (來9:5). 

· 挽回祭與施恩座有關係嗎? 
羅 3:26
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、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、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。

NIV
he did it to demonstrate his justice at the present time, so as to be just and the one who justifies those who have faith in Jesus.
· 神如何顯明祂的義?

· 神如何叫人稱義?
羅 3:27
既是這樣、那裏能誇口呢．沒有可誇的了。用何法沒有的呢、是用立功之法麼．不是、乃用信(主)之法。

NIV
Where, then, is boasting? It is excluded. On what principle? On that of observing the law? No, but on that of faith.

· 信(主)之法-(a law of faith)

羅 3:28
所以〔有古卷作因為〕我們看定了、人稱義是因著信、不在乎遵行律法。

NIV
For we maintain that a man is justified by faith apart from observing the law.
· 看定 = 認定
· 是否3:28是說遵行律法已不再重要了?

· 因信稱義不強調行為, 是否與 雅2:14-20有矛盾? 

羅 3:29
難道　神只作猶太人的　神麼．不也是作外邦人的　神麼．是的、也作外邦人的　神。

NIV
Is God the God of Jews only? Is he not the God of Gentiles too? Yes, of Gentiles too,
· 猶太人與外邦人有些什麼不同? 
羅 3:30
神既是一位、他就要因信稱那受割禮的為義、也要因信稱那未受割禮的為義。

NIV
since there is only one God, who will justify the circumcised by faith and the uncircumcised through that same faith.
· 猶太信徒與外邦信徒有些什麼相同?
羅 3:31
這樣、我們因信廢了律法麼．斷乎不是、更是堅固律法。

NIV
Do we, then, nullify the law by this faith? Not at all! Rather, we uphold the law.

· 本段教導了我們什麼?
· 從本段經文請分享您信些什麼而稱義了?

· 在什麼事上我有虧缺了神的榮耀? 我願意求神改變更新我?

· 我有些什麼東西或禮物願意白白與人分享的? 如何成為我們本月的標竿? 

神之義, 神之法, 與神之因的三次陳述(3:21-28)

	A.
	神之義
	已經顯明出來
	但如今，　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，有律法和先知為證：羅 3:21

	B.
	神之法
	加給一切相信的人
	就是　神的義，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，並沒有分別。羅 3:22    

	C.
	神之因
	世人都犯了罪
	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　神的榮耀；羅 3:23

	A.
	神之義
	因耶穌白白地稱義
	如今卻蒙　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穌的救贖，就白白地稱義。羅 3:24

	B.
	神之法
	設立耶穌作挽回祭
	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，是憑著耶穌的血，藉著人的信，要顯明　神的義；羅 3:25

	C.
	神之因
	忍耐寬容人
	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. 羅 3:25

	A.
	神之義
	稱信耶穌的人為義
	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，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，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。
羅 3:26

	B.
	神之法
	用信主之法
	既是這樣，哪裏能誇口呢？沒有可誇的了。用何法沒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嗎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羅 3: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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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人稱義是因著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
	所以〔有古卷：因為〕我們看定了：人稱義是因著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羅 3: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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